
宵

者作玉會社國韓

題謀與質特的

園
時
祭
美
華
譯
國與

我
(
韓
)
國
對
於
社
會
工
作
者
概
念
的
認
定
，
在
學
術
界
及
實
務
界
有
極
大
的
差
異

。
依
前
者
看
法
應
以
學
歷
為
主
來
認
定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依
後
者
看
法
應
以
法
律
、
行

政
的
概
念
作
為
認
定
的
標
準
'
意
指
社
會
福
利
士
而
言
。
若
依
前
者
的
認
定
標
準
'
則
我

國
目
前
社
會
工
作
者
尚
未
滿
千
名
，
若
依
後
者
的
認
定
標
準
'
則
已
超
過
萬
名
。

儘
管
社
會
工
作
者
每
年
均
有
逐
增
的
趨
勢
，
然
至
今
為
止
，
似
乎
仍
無
法
提
昇
址
(
專

業
性
，
因
而
本
研
究
郎
針
對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者
具
有
何
種
特
質
?
從
法
制
及
統
計
方
面
來

探
討
社
會
工
作
者
現
實
的
課
題
。

二
、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重
要
性

一
般
而
言
，
現
代
社
會
工
作
係
指
具
有
專
業
知
識
、
技
術
及
倫
理
道
德
並
支
領
薪
資

者
而
言
。
具
有
此
種
素
質
的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者
與
過
去
的
慈
善
家
或
博
愛
家
大
不
相
同
。

一
九
五
O
及
一
九
六
0
年
代
的
慈
善
家
及
博
愛
家
於
韓
國
所
推
動
的
社
會
工
作
係
以
設
施

收
容
工
作
為
主
。
然
一
九
五
0
年
代
中
期
以
後
，
大
學
所
實
施
的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教
育
，

乃
為
了
因
應
社
會
需
求
，
其
解
決
型
態
也
由
緊
急
救
助
轉
換
為
專
替
離
家
出
走
、
貧
困
、

青
少
年
非
法
行
為
，
身
心
殘
障
者
等
解
決
問
題
為
主
。
自
此
政
府
深
覺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者

的
重
要
性
。

所
以
一
九
七
0
年
制
定
、
公
布
實
施
的
「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法
」
中
第
五
條
及
施
行
令

第
九
條
、
第
十
條
規
定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從
事
者
的
資
格
，
並
於
第
六
條
姐
定
持
有
資
格
證

的
數
額
。
根
按
此
法
令
的
規
定
，
社
會
福
利
從
事
者
的
資
格
讀
為
四
年
制
大
學
或
研
究
所

社
會
工
作
學
系
的
畢
業
生
，
或
非
社
會
工
作
學
系
畢
業
的
學
、
碩
士
與
高
等
中
用
畢
業
生

，
需
接
受
保
健
社
會
部
所
認
定
之
社
會
工
作
從
事
者
訓
練
，
受
訓
為
期
一
個
月
或
六
個
月

斟
上
。
並
姐
定
社
會
福
利
法
人
所
社
營
運
的
社
會
福
利
設
施
負
責
人
，
需
持
有
社
會
福
利

工
作
從
事
者
資
格
證
始
可
經
營
。
此
外
也
姐
定
社
會
福
利
法
人
之
從
事
者
(
單
純
勞
務
者

除
外
〉
績
有
五
分
之
二
以
上
的
工
作
人
員
持
有
資
格
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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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此
看
來
，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資
格
與
員
額
的
進
用
雖
已
有
了
制
度
，
然
「
社
會

福
利
工
作
法
」
規
定
之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或
社
會
工
作
概
念
仍
，
侷
限
於
生
活
保
護
法
、

兒
童
福
利
法
、
老
人
福
利
法
、
殘
障
者
福
利
法
、
墮
落
行
為
防
止
法
等
五
種
福
利
法
及
十

一
項
福
利
工
作
。
閉
社
會
福
利
協
談
、
災
害
救
助
、
流
浪
者
勸
導
、
職
業
輔
導
、
鄰
里
一
脆

利
、
免
費
住
宿
、
痲
瘋
病
患
者
痊
癒
後
重
返
社
會
輔
導
、
社
區
福
利
、
母
子
福
利
、
醫
療

補
助
、
社
會
福
利
館
營
運
等
各
種
福
利
工
作
及
福
利
設
施
的
營
運
與
支
援
。

這
五
種
福
利
法
及
十
一
項
工
作
，
均
以
設
施
收
容
工
作
為
主
，
其
收
容
對
象
也
以
孤

兒
、
棄
嬰
、
鯨
寒
者
，
失
依
者
、
貧
民
、
災
民
等
需
要
收
容
者
。

從
事
這
種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的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，
在
歐
美
各
國
早
已
對
社
會
工
作
者
概

念

(
Z
2
3

有
了
認
定
，
但
我
國
學
術
界
所
考
量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概
念
卻
抵
局
限
於
社

會
工
作
學
士
(
切
∞4
〈
)
，
這
兩
種
觀
點
似
乎
有
極
大
的
差
異
。
因
此
，
有
關
社
會
工
作

者
的
教
育
內
容
及
資
格
的
認
定
也
迴
然
不
同
。
尤
其
是
未
受
過
正
過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而
祇

須
接
受
一
個
月
或
六
個
月
短
期
教
育
之
大
學
或
高
中
畢
業
生
是
，
否
能
成
為
專
業
社
會
工

作
者
仍
有
許
多
爭
議
。
事
實
上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(
福
利
)
學
系
的
畢
業
生
，
從
事
設
施
收

容
工
作
者
並
不
多
，
大
多
數
仍
從
事
非
設
施
收
容
工
作
。
(
例
.. 

社
會
福
祉
館
、
收
養
機

構
、
締
結
機
構
、
復
健
工
作
、
醫
療
機
構
、
臀
院
等
)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系
畢
業
生
不
願
從

事
設
施
收
容
工
作
的
主
要
因
素
乃
'
是
報
酬
等
社
經
地
位
偏
低
之
故
，
此
點
因
素
也
是
設

施
收
容
工
作
無
法
達
到
專
業
化
之
主
要
障
礙
。

以
上
所
述
，
我
國
對
於
社
會
工
作
者
概
念
與
前
面
所
提
之
社
會
福
利
從
事
者
概
念
有

相
同
的
認
定
，
但
此
概
念
之
認
定
於
醫
學
界
仍
有
甚
多
的
批
評
。
因
此
，
一
九
八
三
年
修

正
「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法
」
峙
，
改
稱
「
社
會
福
利
從
事
者
」
為
「
社
會
福
利
士
」
'
並
將

等
區
分
為
一
二
一
、
三
紋
，
以
加
強
其
專
業
性
及
數
額
。

依
攘
值
訂
之
「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法
施
行

A
P」
第
十
一
條
及
附
表
上
之
社
會
福
利
士
資

格
標
準
來
看
，
一
級
社
會
福
利
士
的
資
格
為
大
學
或
研
究
所
社
會
福
利
學
系
、
社
會
工
作

學
系
畢
業
之
學
、
碩
士
。
二
級
社
會
福
利
士
需
是
經
由
教
育
部
認
定
具
有
大
學
同
等
以
上

學
歷
之
神
學
院
社
會
福
利
學
系
畢
業
生
;
或
大
學
非
本
科
系
畢
業
生
但
受
過
十
二
週
以
上 有

關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教
育
訓
練
課
程
者
。
三
級
社
會
福
利
士
為
高
級
中
學
畢
業
生
或
有
七

年
以
上
相
關
實
務
經
驗
者
，
並
接
受
二
十
四
週
有
關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教
育
訓
練
課
程
者
。

同
時
，
新
法
規
定
社
會
福
利
法
人
(
設
施
)
讀
超
過
法
人
從
事
者
三
分
之
一
以
上
;
且
績

進
用
五
分
之

一
斟
上
持
有
一
級
或
二
級
的
社
會
福
利
士
(
同
法
第
十
三
條
)

從
這
一
點
來
看
，
與
過
去
社
會
福
利
從
事
資
格
相
比
較
，
其
資
格
與
任
用
員
額
似
已

加
強
，
然
至
目
前
為
止
，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素
質
仍
未
盡
理
想
。
例
如
:
我
國
日
後
對

於
兒
童
福
利
指
導
員
、
身
心
殘
障
者
福
利
輔
導
員
、
老
人
福
利
協
談
員
、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
員
、
流
浪
者
生
活
輔
導
員
、
感
化
工
作
輔
導
員
之
資
格
，
儘
可
能
進
用
三
級
以
上
之
社
會

福
利
士
，
使
得
邁
向
制
度
化
，
並
期
望
這
類
專
業
性
的
服
務
能
於
未
來
進
用
一
級
社
會
福

利
士
。M

H﹒
出
-
M
E
-
-
將
職
業
的
專
業
特
質
分
為
結
榷
的
特
質
與
態
度
的
特
質
兩
種
。
前

者
係
依
其
在
專
業
化
過
程
中
，
隨
階
段
的
發
展
而
有
所
不
同
，
這
些
階
段
係
指
付
專
職

(
古
口
，
已
B
O

』
。σ
)
的
創
立
。
臼
訓
兢
學
校
(
丹
E
E
F
m
E
r
g
-
)的
設
立

o
H
W專

業
協
會
(
℃
門
。
門
巾
的
的
。
旦
旦
古
巴
的
成
立
。
的
倫
理
守
則
的
建
立
。
後
者
係
指
份
以
專
業

協
會
作
為
依
挨
並
加
以
靈
活
運
轉
。
臼
對
公
共
事
務
應
具
有
服
務
的
精
神
。
尚
有
自
制
的

信
念
。
的
對
自
己
職
業
領
域
應
具
有
使
命
感
。
的
專
業
人
員
可
以
決
定
不
對
外
干
涉
之
自

主
權
。
(
註
一
)
其
有
此
種
專
業
之
結
構
與
態
度
性
特
質
者
，
始
可
獲
得
專
業
人
員
之
認

定
。

若
依
且
已
』
的
看
法
，
一
九
七
0
年
以
前
，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者
秉
持
這
種
結
構
性
及
態

度
性
專
業
特
質
者
為
數
不
少
。
為
何
當
時
之
社
會
工
作
者
能
秉
持
這
種
精
神
?
其
理
由
在

前
面
已
稍
加
敘
述
過
了
，
其
主
要
理
由
如
下

•. 

一
、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歷
史
由
來
已
久
，
自
一
九
四
五
年
起
開
始
推
展
之
社
會
福

利
設
施
以
兒
童
福
利
設
施
(
例
:
孤
兒
院
)
為
主
，
這
些
政
府
、
民
間
及
外
援
之
社
會
福

利
工
作
機
構
專
門
救
濟
那
些
因
戰
爭
、
水
災
等
因
素
而
需
要
收
容
者
(
一
九
七
0
年
約
有

八
三
九
個
社
會
福
利
設
施
)
。
另
方
面
，
一
九
七0
年
制
定
「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法
」
後
，

以
使
得
從
事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，
在
員
額
進
用
上
也
較
有
了
制
度
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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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韓
國
於
一
九
五
0
年
代
，
開
始
探
用
美
式
的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課
程
(
當
時
有
四

所
學
校
設
立
本
科
系
)
，
一
九
六
0
年
有
五
所
大
學
設
立
社
會
工
作
學
系
、
一
九
七
0
年

叉
有
五
所
大
學
增
設
(
包
括
二
所
神
學
院
)
。
目
前
韓
國
社
會
工
作
六
學
協
議
會
的
會
員

學
校
共
有
二
十
六
所
，
並
有
六
所
學
校
即
將
加
入
。
這
三
十
二
所
學
校
每
年
約
培
育
千
名

左
右
的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者
(
一
級
或
二
級
)
。

三
、
我
國
於
一
九
六
七
年
組
織
「
社
會
工
作
者
協
會
」
;
此
外
，
由
於
從
事
社
會
福

利
工
作
設
施
之
負
責
人
(
社
會
福
利
法
人
代
表
)
，
所
組
成
的
「
韓
國
社
會
福
祉
協
議
會

」
(
一
九
八
七
年
底
會
員
敢
有
正
會
員
四
九
五
個
團
體
、
副
會
員
二
八
個
團
體
，
特
別
會

員
六
四
名
)
;
由
社
會
福
利
教
育
學
者
所
組
成
的
「
韓
國
社
會
工
作
(
福
祉
)
大
學
協
議

會
(
二
六
個
會
員
授
)
。
一
九
八
五
年
將
「
韓
國
社
會
工
作
者
協
會
」
改
為
「
韓
國
社
會

福
利
士
協
會
」
，
其
會
員
人
數
達
六
五
五
名
(
一
九
八
七
年
底
)
。

韓
國
社
會
福
利
士
協
會
雖
已
舉
辦
過
三
次
全
國
大
會
，
卻
仍
無
法
爭
取
工
作
者
權
益

，
其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倫
理
守
則
也
備
受
字
議
，
以
致
至
今
仍
無
法
制
定
。

三
、
社
會
工
作
者
現
況
與
特
性

目
前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(
指
設
施
及
團
體
)
有
六
二
一
個
，
這
些
非
政
府
機
構
所

聘
(
僱
)
用
的
服
務
工
作
人
員
約
為
八
四
O
五
名
。
若
將
政
府
機
構
所
聘
(
僱
)
用
的
社

會
福
利
從
事
者
也
併
入
計
算
，
聽
怕
超
過
此
數
目
(
註
二
)
。
這
些
社
會
福
利
從
事
者
多

數
具
有
社
會
福
利
士
(
一
、
二
、
三
級
)
資
格
。
其
中
一
級
社
會
福
利
士
約
占
全
體
的
一

五
﹒
九
%
;
大
學
畢
業
者
約
占
全
體
的
二
七
﹒
六
%
;
社
會
福
利
(
工
作
)
學
系
畢
業
者

約
占
全
體
的
四
﹒
四
%
;
若
將
相
近
科
系
畢
業
生
併
入
計
算
則
約
占
一
三
﹒
七
%
;
高
中

畢
業
者
占
四
六
.
四
%
;
其
餘
者
抵
有
中
學
以
下
學
歷
。

若
以
學
歷
來
看
，
我
國
社
會
學
歷
來
看
，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者
約
有
七
成
是
準
專
業
人

員
古
巴
名
門
o
p
m
丘
。
口
已
印
)
，
這
種
比
率
與
一
九
七
0
年
比
較
，
似
乎
減
少
許
多
。
因

此
，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人
數
與
比
率
路
可
再
增
加
。

根
操
一
九
八
0
年
的
調
查
資
料
，
社
會
福

利
從
事
者
中
，
從
事
社
會
福
利
設
施
工
作
者
約

占
全
體
的
九
三
﹒
O
%
;
從
事
社
會
一
福
利
團
體

(
非
設
施
〉
者
只
占
六
﹒
八
%
。
而
從
事
社
會
福

利
設
施
工
作
者
叉
且
從
事
育
幼
臨
工
作
者
居
多

，
約
占
一
一
二
﹒
五
%
;
其
次
依
序
為
精
神
失
常

(
九
﹒
七
%
)
;
肢
體
復
健
(
九
﹒
O
%
)
;

身
心
療
養
〔
八
﹒
五
%
)
;
育
幼
院
戶
七
﹒
四

%
;
老
人
(
五
﹒
六
%
)
;
聽
覺
、
語
言
(
三

﹒
七
%
)
;
流
浪
者
(
二
﹒
九
%
)
;
婦
女
(

二
.
四
%
)
;
祖
覺
殘
障
(
二
﹒
一
%
)
;
社

會
福
利
館
(
一
﹒
七
%
)
;
母
子
保
護
(
一
﹒

五
%
)
等
一
福
利
設
施
。
從
事
社
會
福
利
團
體
的

從
事
者
占
全
體
六
﹒
九
%
(
共
五
三
一
一
名
)
。

從
以
上
資
料
來
看
，
從
事
殘
障
福
利
設
施

、
社
會
福
祉
館
及
社
會
福
利
固
體
的
工
作
人
員

較
過
去
增
加
不
少
。
以
致
政
府
近
年
來
對
從
事

殘
障
者
與
社
會
福
祉
館
等
工
作
極
為
關
心
，
並

積
極
地
給
予
支
援
。
例
如
:
我
們
可
從
殘
障
者

所
作
的
奧
林
匹
克
運
動
會
準
備
古
巴
旦
河
自1

1
2
)
及
第
五
、
六
次
社
會
經
濟
發
展
計
劃
中

看
出
。

根
讓
一
九
八
六
年
韓
國
社
會
福
祉
協
議
會
所
作
的
「
社
會
福
利
設
施
、
機
關
團
體
及

從
事
者
之
寶
態
調
查
」
結
果
，
得
悉
韓
國
社
會
福
利
從
事
者
的
主
要
特
性
為
:

一
、
社
會
福
利
從
事
者
的
性
別
比
率.. 

男
性
占
士
八
﹒
二
%
;
女
性
占
七
O
﹒
六
%

。
其
中
男
性
以
已
婚
者
(
八
0
.
O
%
〉
居
多
。
反
之
，
女
性
以
未
婚
者
(
五
九
﹒
八
%
)

占
多
數
，
且
大
部
分
女
性
從
事
者
之
薪
資
有
偏
低
的
現
象
，
這
些
人
以
居
住
在
院
金
或
宿

舍
者
較
多
。

(表一〉社會福利機構從事者的學歷

伊斯|體重|聽|譯|車主閹割N 、 AI 告計|
1986 \ 2.9\ 4.41 9.21 14.0 1 叫 1 1. 511 1. 11 0.51 (似〕
1970 r-j 5.11 9.5\ 叫出 91 22 . 8 \13.3\ \ (~~~3~)! 
資料:一九七0年，國立社會事業指導者訓練院

一九八六年，韓國社會福祉協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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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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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社
會
福
利
從
事
者
的
年
齡
:
以
二
十
餘
歲
者
占
多
數
(
四
五
。
七
%
)
、
其
次

依
序
為
三
十
餘
歲
者
(
一
九
﹒
五
%
)
、
四
十
餘
成
者
三
六
、
四
%
)
、
五
十
餘
歲
者
(
一

一
二
二
%
)
、
六
十
餘
武
者
(
五
﹒
二
%
)
。
其
中
年
齡
愈
低
者
其
離
職
率
愈
高
(
從
事

一
年
以
內
者
，
其
離
職
率
高
居
一
一
二
﹒
四
%
;
二
年
以
內
其
離
職
率
為
三
一
﹒
九
%
)
。

三
、
社
會
福
利
從
事
者
的
宗
教
信
仰
:
以
改
新
教
(
基
督
教
一
支
)
居
多
，
約
占
六

三
﹒
九
%
其
次
依
序
為
天
主
教
(
二
一
﹒
九
%
)
、
佛
教
(
五
﹒
九
%
)
、
其
他
宗
教

(
二
﹒
三
%
)
。
同
時
，
社
會
福
利
設
施
的
創
辦
人
也
大
都
是
基
督
教
徒
。

四
、
社
會
福
利
從
事
者
的
進
用
:
以
人
情
因
素
及
介
紹
者
居
多
，
約
占
四
七
﹒
八
%

;
其
次
依
序
為
自
我
推
薦
(
二
六
﹒
九
%
)
、
學
校
或
機
關
推
薦
(
七
﹒
八
)
、
公
開
考

試
錄
用
(
四
﹒
七
%
)
、
其
他
方
式
(
一
一
、
O
%
)
，
由
此
看
來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進
用

管
道
仍
顯
得
甚
為
閉
塞
，
以
致
社
會
福
利
設
施
顯
得
不
發
達
，
仍
擺
脫
不
了
人
情
因
素
。

五
、
社
會
福
利
從
事
者
的
職
業
動
機
:
以
具
有
社
會
服
務
精
神
及
關
心
社
會
福
利
發

展
者
居
多
，
約
占
四
一
﹒
-
u狗
，
其
次
依
序
為
受
父
母
、
親
戚
遊
說
者
(
三
一
﹒
三
%
)

、
其
他
因
素
(
六
﹒
六
M
W
)
、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知
識
的
運
用
(
四
﹒
三
%
)
。
由
此
得
知

，
以
宗
教
人
道
主
義
動
機
勝
於
專
業
知
識
運
用
動
機
。

六
、
社
會
福
利
從
事
者
對
職
業
的
滿
意
程
度
:
有
五
五
﹒
二
%
的
工
作
人
員
滿
意
從

事
此
行
業
、
普
通
者
占
三
六
﹒
三
%
、
不
滿
意
者
占
七
﹒
四
%
o
由
此
看
來
，
這
些
從
事
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工
作
人
員
，
儘
管
他
們
的
薪
資
偏
低
(
薪
資
十
萬
韓
幣

t

二
十
萬
韓
幣

者
約
占
六
四
﹒
二
%
，
然
而
對
於
從
事
比
一
行
業
，
仍
甚
感
滿
意
。

七
、
社
會
福
利
從
事
者
中
持
有
資
格
證
或
執
照
者
約
占
總
數
之
四
三
﹒
六
%
'
持
有

社
會
福
利
士
資
格
證
者
約
佔
總
數
之
一
八
﹒
八
%
，
此
外
，
持
有
教
師
證
者
(
五
﹒
八
%

)
、
護
理
人
員
證
者
(
四
﹒
七
%
)
、
營
養
師
證
者
(
一
﹒
三
%
)
、
物
理
治
療
師
證
者

(
一
﹒
O
%
)
、
醫
師
執
照
者(
0
.
九
%
)
調
理
師
證
者
F
O
﹒
八
%
)
。

儘
管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法
中
規
定
，
所
有
從
事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者
需
有
三
分
之
一

以
上
的
人
員
，
應
持
有
社
會
福
利
士
資
格
諱
。
然
至
目
前
為
止
，
也
抵
達
理
想
中
的
半
數

戶
奉
照
表
二
)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抵
能
說
這
些
從
事
社
會
福
利
設
施
工
作
者
，
有
一
半
以
上

是
準
專
業
人
員
。
這
些
工
作
人
員
中
有
三
O
J
六
O
以
上
者
，
按
其
類
別
與
設
施
實
施
一

次
以
上
之
有
關
福
利
工
作
教
育
課
程
、
訓
練
機
會
，
以
達
專
業
化
。

四
、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展
望
與
課
題

我
國
過
去
二
十
五
餘
年
間
歷
經
五
次
五
年
經
濟
發
展
計
劃
，
使
得
經
濟
快
速
成
長
(

一
九
八
七
年
底
，
每
人
平
均
國
民
所
得
二
、
八
二
二
美
元
)
。
反
之
，
也
由
於
社
會
之
不

平
等
甚
為
嚴
重
，
以
致
福
利
需
求
大
為
擴
增
。
因
此
，
一
九
五

0
年
代
初
期
推
動
的
要
保

護
者
救
助
工
作
，
於
一
九
七
0
年
以
後
逐
漸
減
少
，
致
使
原
以
推
展
的
收
容
設
施
保
護
工

作
轉
為
家
庭
補
助
與
社
會
保
障
工
作
。
特
別
是
，
一
九
八

0
年
代
政
府
提
出
「
建
設
福
利

社
會
」
作
為
國
家
施
政
的
目
標
。
於
一
九
八
八
年
起
實
施
國
民
福
利
三
大
政
策
:
村
國
民

年
金
給
付
。
臼
地
騙
性
醫
療
保
險
o
H
W
最
低
薪
資
制
。
這
些
福
利
政
策
在
其
他
先
進
國
家

早
已
實
施
，
然
對
韓
國
而
言
，
可
謂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新
方
針
。
尤
其
是
，
一
九
八
七
年

十
二
月
總
統
大
選
時
，
總
統
候
選
人
均
提
出
多
項
福
利
政
策
。
儘
管
至
今
為
止
，
仍
有
不

少
人
秉
持
經
濟
成
長
論
觀
點
，
然
主
張
分
配
及
福
利
問
題
論
者
，
也
愈
來
愈
多
了
。

以
往
韓
國
主
要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是
以
社
會
福
利
五
法
為
主
，
特
別
是
生
活
保
護
及
兒

童
福
利
法
。
一
九
五
O
及
一
九
六0
年
代
也
是
以
仰
賴
外
援
機
構
來
展
開
救
助
工
作
。
一

九
六
0

年
代
我
國
制
定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法
後
，
依
其
國
家
財
政
狀
況
，
逐
步
達
成
社
會
福

利
服
務
。
雖
有
民
間
推
動
的
收
養
工
作
、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，
但
大
多
數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仍

由
政
府
推
動
。
即
使
是
社
會
福
利
法
人
所
營
運
的
設
施
保
養
工
作
，
也
幾
乎
仰
賴
政
府
補

助
。

這
種
由
政
府
主
導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，
效
果
不
彰
，
也
無
法
達
到
專
業
化
，
以

致
星
現
諸
多
問
題
。
尤
其
是
，
生
活
保
護
對
象
者
(
貧
困
者
)
的
選
擇
與
服
務
，
均
顯
現

出
非
專
業
化
且
有
浪
費
的
現
象
。
諸
如
此
類
問
題
於
流
浪
者
收
容
工
作
中
出
現
過
。
因
而

，
學
術
界
與
政
府
要
求
及
早
確
立
社
會
福
利
傅
送
系
統
。
例
如

•• 

福
利
事
務
所
的
設
置
、
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的
分
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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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府
於
去
年
社
會
福
利
專
職
要
員
考
試
(
七
職
等
聘
用
公
務
員
中
)
，
指
示
各
市
、

道
錄
用
九
十
六
名
基
層
公
務
員
。
並
指
示
全
國
三
十
六
個
流
浪
者
收
容
中
心
錄
用
三
十
六

名
協
談
要
員
與
一
七
四
名
生
活
指
導
員
。
諸
此
錄
用
專
業
人
員
等
情
形
，
正
逐
年
增
加
。

而
來
這
些
機
關
應
試
的
人
員
也
皆
具
有
社
會
福
利
士
(
一
二
一
、
三
級
)
資
格
。

此
種
從
事
政
府
機
構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與
從
事
福
利
設
施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正
急
速
增

加
o
政
府
對
於
從
事
福
利
設
施
之
院
長
、
總
務
、
明
你
姆
等
人
事
費
用
與
收
容
費
用
也
幾
乎

全
額
補
助
。
目
前
這
種
政
府
社
會
工
作
者
之
職
別
約
可
分
為
村
兒
童
福
利
指
導
員
。
臼
婦

女
協
談
員
。
甘
家
庭
協
談
員
等
。
這
些
政
府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比
一
般
行
政
公
務
人
員
在
地

位
上
、
待
遇
上
均
較
差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要
員
(
政
府
社
會
工
作
員
)
與
一

般
行
政
公
務
員
應
具
有
同
等
地
位
，
且
為
促
使
行
政
專
業
化
，
依
公
務
人
員
任
用
法
，
有

必
要
考
慮
增
加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職
系
。
在
已
設
置
的
五
職
等
公
務
員
(
事
務
員
)
，
行
政

考
試
也
應
考
量
增
設
社
會
職
系
(
福
利
職
系
)
。

以
上
所
述
，
有
關
社
會
工
作
者
之
錄
用
，
不
僅
政
府
機
關
，
甚
至
民
間
機
構
(
包
括

綜
合
醫
院
、
事
業
固
體
、
感
化
院
、
社
會
教
育
館
等
也
應
探
用
這
種
體
制
，
以
達
任
用
制

度
化
。
諸
如
問
題
可
謂
我
國
目
前
寄
予
厚
望
社
會
工
作
者
最
重
要
的
課
題
。

第
一
個
課
題
:
我
國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應
擺
脫
設
施
收
容
工
作
，
以
使
得
現
存
之
社
會

福
利
設
施
更
具
開
放
性
、
專
業
化
。
因
而
，
日
後
應
加
強
以
社
區
需
求
及
資
源
為
基
礎
之

設
施
收
容
工
作
或
社
會
福
利
服
路
。
意
即
擺
脫
設
施
化
、
人
情
關
係
化
。
以
使
得
邁
向
專

業
化
。第

二
個
課
題
:
應
改
善
社
會
福
利
從
事
者
的
勞
動
條
件
。
過
去
社
會
工
作
者
皆
有
薪

資
偏
低
、
年
齡
低
、
離
職
率
高
、
勞
動
時
閻
長
(
一
班
或
二
班
制
)
等
不
合
理
現
象
，
均

為
迫
切
急
需
改
進
之
處
，
不
僅
希
望
能
改
善
諸
些
情
況
，
也
期
能
實
施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，

以
期
退
休
後
生
活
有
所
保
障
(
目
前
這
些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僅
適
用
醫
療
保
險
，
尚
不
適
用

退
休
金
給
付
保
隙
)
。

第
三
個
謀
題
:
在
民
主
化
、
地
方
自
治
制
下
，
動員社
區
居
民
資
源
推
動
自
主
型
的

社
區
福
利
工
作
，
這
比
民
間
推
動
的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更
具
有
意
義
。
為
了
推
動
此
項
福
利

發
展
，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首
先
晦
積
極
推
動
市
民
組
織
運
動
及
自
動
服
務
運
動
。

第
四
個
課
題
: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積
極
地
、
主
動
地
發
掘
需
要
收
容
者
、
需
要
託

付
者
或
社
區
居
民
的
需
求
，
以
便
真
正
為
其
解
決
問
題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社
會
福
利
(
工
作

)
係
指
依
其
居
民
需
求
所
作
的
服
務
而
言
。
儘
管
我
國
生
活
保
護
法
中
有
規
定
申
請
原
則

，
但
往
往
他
們
不
願
來
找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或
社
會
工
作
者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主
動

地
發
掘
他
們
的
困
難
，
以
解
決
其
需
求
。

第
五
個
課
題
: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者
協
會
不
僅
應
提
昇
其
應
有
的
地
位
，
也
應
為
求
社

會
福
利
發
展
，
而
能
爭
取
在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法
中
，
規
定
各
種
專
職
要
員
的
進
用
(
福
利

委
員
、
生
活
保
護
、
兒
童
委
員
、
老
人
福
利
協
談
員
、
身
心
殘
障
者
福
利
指
導
員
等
)
及

組
織
更
多
的
自
願
服
務
人
員
，
以
帶
動
一
系
列
的
社
會
活
動
(
切
。
旦
旦
自
己
。
口
問
)
。

五
、
結

語
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者
目
前
仍
以
準
專
業
人
員
居
多
，
這
些
人
員
可
謂
我
國
發
展
設
施
收

容
工
作
的
產
物
。
然
近
年
來
也
一
再
強
調
擺
脫
設
施
化
的
重
要
性
，
而
以
發
展
具
有
社
區

水
準
之
社
會
福
利
館
工
作
及
殘
障
者
福
利
工
作
為
重
點
，
進
而
加
強
確
立
社
會
福
利
傳
送

系
統
與
專
業
人
員
進
用
之
必
要
，
以
期
更
多
的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者
(
民
間
)
及
政
府
社
會

工
作
者
加
入
。

要
想
達
成
此
種
理
想
目
標
，
首
先
應
致
力
提
昇
社
會
工
作
者
之
專
業
素
質
，
進
而
發

揮
社
會
工
作
者
之
專
職
特
性
，
以
圖
振
奮
社
會
工
作
者
協
會
。

〔
原
文
作
者
，
為
韓
國
中
央
大
學
金
泳
裝
教
授
﹒
'
譯
者
率
業
於
韓
國
中
央
大
學
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所
〕

註
一•• 

m
﹒
出
﹒
同
心F
C
2

口
問
豈
止
。
口
∞
心
口
已
仔
而
切
。
立
已
皆
門
口
口
宮
門
叮
叮
門
呂
立
口
而

且
已
-
L
E
﹒
Z

﹒
』-
w
E
S﹒
℃
﹒
吋
∞
﹒

註
二
•• 

根
接
一
九
七
0
年
的
調
查
，
從
事
社
會
福
利
設
施
人
數
為
五
八
七
七
名
，
從
事
社

會
福
利
機
構
人
數
六
五
四
名
，
從
事
政
府
機
關
人
數
為
二
九
四
九
名
。

註
三
:
一
九
八
六
年
登
記
的
社
會
福
利
士
為
三
三
二
九
名
(
男
性
為
一
、
二O
九
名
)

其
中
一
級
社
會
福
利
士
九
O
二
名
，
三
級
社
會
福
利
士
八
五
四
名
，
三
級
社
會
福

利
士
一
、
五
七
三
名
。

一 117 一月六年八十之罔氏華中




